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粤建市函 E20⒛ 〕281号

广东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信(息

流程实行数据分级管理的通知

兰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地级以上市

根据住房

管一体化工作

10号 )和 《

据实行分级

匚2019〕  48

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监

台工程项目信息监管的通知》(建市招函 E⒛ 18〕

于对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数

理和开展数据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建市招函

)等文件要求,为加强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 (以

项目数据质量

数据分级管理

简称
“
省级平台

”)的项目信息监管,提高工程

现将规范省级平台项目信息更正流程,实行项目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规范

自 7月 1

言息更正流程

日起,省 级平台的
“
更正项目信息

”
功能模块上线

运行。企业登 三库后,进入功能菜单的
“
项目信息核实

”,选

择
“
更正项目 息

”
即可使用。各有关单位应统一按照以下流程 ,

规范项目信‘息 正的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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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 申请。省

项目参建单位

模块,选择待

发施工许可的

项目信息申请

通过或不通过

初审通过的项

(Ⅰ二)7泗 。受理

(建设、

正的项

管部门

意见。初

信息,自

。通过

退回并

公示 10个工 日。公示

实,确认有误

信‘急,由 受理

通过系

门在线

(三 )审

以及本级直接

房城乡建设厅

。地级讠

审的信

(四 )复 。省住房

的信 `急进行复

核的,通过系

管公共服务平

乡建设厅按规

台更正。

”(简称

程序向

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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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级

平台已入库的项目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工、勘察、设计、监理等 )通过该功能

和环节信息,填写需更正的内容,向核

以下简称
“
受理部门

”)在线提交更正

门对提交的申请进行初审,并 出具初审

不通过的,通过系统退回并注明理由。

动进入省级平台
“
更正项目信息公示栏

”

内有异议的信息,受理部门应予以核

退回并注明理由。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

交地级以上市主管部门审核。

上市主管部门审核本市经初审的信息,

,在省级平台在线提交并书面上报省住

乡建设厅对地级以上市主管部门上报

核的,在省级平台予以更正。未通过复

明理由。对于已进入 “
全国建筑市场监

“
全国平台

”
)的项目信息,由省住房城

房城乡建设部报告,经 同意后在全国平



的项目信
`息 真

息弄虚作假的

库予以公布。

场主体,应按

十四条规定 ,

核通过

目信 J

乡建设

有效 ,

位或个

于利用

房城乡

入省

公开方式∶主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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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项 目数据自动定为该主管部门对应的

管部门要严格审查把关,确保省级平台

止虚假信息进入省级平台。对于项目信

,应将其不良行为录入省级平台的诚信

假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市

设部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第

台的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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